闵吴府发〔2025〕7号
关于印发《吴泾镇关于对部分厂房仓库建筑

落实 “一事一议”并公示限制性使用条件

的通知》的通知
机关各办（部门），各居、村委，镇属事业单位（公司）：
《吴泾镇关于对部分厂房仓库建筑落实 “一事一议”并公示限制性使用条件的通知》经党委、政府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闵行区吴泾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日
吴泾镇关于对部分厂房仓库建筑落实

“一事一议”并公示限制性使用条件的通知
根据市安委会《关于印发上海市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2024-2026年)》及市专班《上海市厂房仓库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在集中治理无产权证明、违规改性且不符合安全要求，但仍需继续保留使用的建筑时，通过“一事一议”形式明确该建筑允许在一定期限内使用以及需遵守的基本安全要求，并在建筑立面显著位置公示其限制性使用条件和期限，作为建筑所有权人(单位)使用管理和政府部门日常安全监管的基准。

一、主要适用范围

(一)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无产权证明，并能够提供建筑物房屋结构安全检测报告的建筑；

(二)有产权证明但实际使用用途与原设计不符或无法确认原设计使用性质，建筑安全设防要求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建筑。

二、工作流程

（一）事项申请

建筑所有权人（单位）向镇经发办提出保留使用的“一事一议”事项申请,如有镇属公司或村委统一管理的，需由其协助申请，并按照该部门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审项审批

1.镇经发办在收到申请后，根据建筑所承载生产经营业态与区域产业导向匹配度、经营性经济指标、能耗等相关评价标准，确认是否同意保留使用。

2.对审定同意保留的建筑，报分管领导同意后，启动“一事一议”事项。

3.由经发办牵头负责消防、应急、城管执法、环保等安全管理的部门进行专题会商，提出建筑限制性使用的安全要求。

（三）整改实施

建筑产权所有人（单位）确认后，根据建筑限制性使用的安全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完成整改后，由建筑产权所有人（单位）委托具备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安全评估。

（四）整改验收

建筑所有权人（单位）完成整改及消防评估后，应预先开展自验收，并将相关资料报属地联审部门。由镇工作专班按照提出的安全要求开展现场验收。

（五）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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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或评估所列问题事项整改完成后，镇工作专班对“一事一议”事项进行公示，并建立台账清单。公示内容应包含建(构)筑物限制性使用条件、使用期限，并在10个工作日内制发公示牌，统一在单位醒目位置张贴（原则上有效期为三年），内容包括：1.厂房仓库允许使用的功能用途；
2.重大危险源、主要消防安全风险及其管理要求(如货架高度、货架间距等);

3.限制性使用期限；

4.其他限制性使用条件。

（六）到期复核

到限制使用期限后，建筑所有权人(单位)应再次申请“一事一议”事项。

三、工作要求

（一）推进按标实施

镇工作专班参照附件2的流程要求，指导企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并落实“一事一议”工作机制，建立统一的公示制度执行标准，严格对申报主体的信息核查和限制性使用条件执行情况的审查。

（二）明确时间节点

各单位要一次性排清“改留”点位，按照市专班相关工作要求，此次去存量后，今后将严控增量，对存在违法行为的相关单位严肃执法。

（三）加强日常管理

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三管三必须”及吴泾镇安全生产四类清单原则，牵头对本行业、本领域、本辖区挂牌公示的“一事一议”项目落实日常巡查、定期检查等安全监管工作并建立安全检查台账。

（四）巩固治理成效

镇工作专班针对“一事一议”整治及公示验收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有效化解经排查发现的厂房仓库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消防安全隐患久拖不改问题，实现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的整体提升。

附件：1.吴泾镇厂房仓库综合治理工作专班名单

2.上海市“一事一议”操作流程示意图

3.厂房仓库建筑限制性使用“一事一议”事项联审
意见
4.关于印发上海市厂房仓库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5.上海市厂房仓库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违法违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附件1

吴泾镇厂房仓库综合治理工作专班名单

	序号
	部门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城运中心
	赵杰
	钱嘉骏
	13818303064

	2
	经发办
	徐晨
	周亮
	13918354267

	3
	规建生态办
	朱丽红
	奚勋
	18939891746

	4
	规建生态办（环保）
	黄延
	徐季彤
	17717479270

	5
	综合行政执法队
	傅云杰
	施正一
	18017103971


附件2

上海市“一事一议”操作流程示意图
附件3

厂房仓库建筑限制性使用

“一事一议”事项联审意见

 编号：
	建筑名称
	
	地址
	

	产权情况
	
	使用性质
	

	建筑所有权人（单位）
	
	联系电话
	

	建（构）筑物

基本情况、使用情况


	

	建（构）筑物

基本安全要求
	

	建筑所有权

人（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各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街镇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中共吴泾镇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2025年7月1日印发
- 10 -
- 9 -

